附件2

食品动物用兽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目录
（征求意见稿）
	类别
	非限制使用
	限制使用
	特殊使用
	靶动物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大观霉素
	　
	猪、禽

	
	链霉素
	　
	　
	家畜

	
	双氢链霉素
	　
	　
	家畜

	
	卡那霉素
	　
	　
	家畜

	
	新霉素
	　
	　
	禽、鱼、虾、河蟹

	
	安普霉素
	　
	　
	猪、鸡

	
	庆大霉素
	　
	　
	家畜

	
	庆大-小诺霉素
	　
	　
	猪、鸡

	酰胺醇类抗生素
	　
	氟苯尼考
	　
	猪、鸡、鱼、虾

	
	　
	甲砜霉素
	　
	畜、禽、鱼

	安沙霉素类抗菌药
	利福霉素类抗菌药
	　
	利福昔明
	　
	奶牛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青霉素类抗生素
	青霉素
	　
	　
	马、牛、羊、猪、禽

	
	
	苄星青霉素
	　
	　
	马、牛、羊、猪

	
	
	普鲁卡因青霉素
	　
	　
	马、牛、羊、猪

	
	
	阿莫西林
	　
	　
	家畜、鸡

	
	
	氨苄西林
	　
	　
	家畜、鸡

	
	
	海他西林
	　
	　
	鸡

	
	
	氯唑西林
	　
	　
	家畜、奶牛

	
	
	苄星氯唑西林
	　
	　
	奶牛

	
	
	苯唑西林
	　
	　
	马、牛、羊、猪

	
	
	萘夫西林
	　
	　
	奶牛

	
	头孢类抗生素
	头孢氨苄
	
	　
	猪、奶牛

	
	
	　
	头孢喹肟
	　
	猪、奶牛

	
	
	
	头孢噻呋
	　
	牛、猪、雏鸡

	β-内酰胺类抗生素+β-内酰胺酶抑制剂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牛、猪、鸡

	林可胺类抗生素
	吡利霉素
	　
	　
	奶牛

	
	林可霉素
	　
	　
	奶牛、猪、禽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红霉素
	　
	　
	马、牛、羊、猪、鸡

	
	泰拉霉素
	　
	　
	牛、猪

	
	　
	加米霉素
	　
	牛

	
	　
	泰拉菌素
	　
	牛、猪

	
	吉他霉素
	　
	　
	猪、禽

	
	替米考星
	　
	　
	牛、猪、鸡

	
	泰乐菌素
	　
	　
	猪、禽

	
	泰万菌素
	　
	　
	猪、鸡

	截短侧耳素类抗生素
	泰妙菌素
	　
	　
	猪、鸡

	
	沃尼妙林
	　
	　
	猪

	多肽类抗生素
	恩拉霉素
	　
	　
	猪、鸡

	
	杆菌肽
	　
	　
	牛、猪、禽

	
	
	黏菌素
	　
	牛、猪、鸡

	硫链丝菌素类抗生素
	那西肽
	　
	　
	猪、鸡

	链阳霉素类抗生素
	　
	维吉尼亚霉素
	　
	猪、鸡

	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氟甲喹
	　
	　
	鸡、鱼

	
	
	环丙沙星
	　
	家畜、家禽、鳗鲡、鳖

	
	达氟沙星
	　
	　
	猪、鸡

	
	二氟沙星
	　
	　
	猪、鸡

	
	恩诺沙星
	　
	　
	牛、猪、鸡、水产

	
	马波沙星
	　
	　
	猪

	
	沙拉沙星
	　
	　
	猪、鸡

	喹噁啉类抗菌药
	　
	喹烯酮
	　
	猪

	
	　
	喹乙醇
	　
	猪

	
	　
	乙酰甲喹
	　
	牛、猪

	磺胺类抗菌药
	磺胺氯达嗪
	　
	　
	猪、鸡

	
	磺胺嘧啶
	　
	　
	家畜、鸡

	
	磺胺二甲嘧啶
	　
	　
	家畜、鸡、鱼

	
	磺胺甲噁唑
	　
	　
	家畜、鸭、鱼

	
	磺胺间甲氧嘧啶
	　
	　
	畜、禽、鱼

	
	磺胺噻唑
	　
	　
	家畜

	
	磺胺喹噁啉
	　
	　
	鸡

	
	磺胺对甲氧嘧啶
	　
	　
	家畜、禽

	
	磺胺脒
	　
	　
	家畜

	
	酞磺胺噻唑
	　
	　
	犊、羔、猪

	
	结晶磺胺
	　
	　
	动物创伤创面

	
	磺胺米隆
	　
	　
	动物烧伤创面

	磺胺类抗菌药+二氨嘧啶类抗菌增效剂
	磺胺间甲氧嘧啶+甲氧苄啶
	　
	　
	畜、禽

	
	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
	　
	　
	猪

	
	磺胺二甲嘧啶+甲氧苄啶
	　
	　
	猪、鸡、鱼

	
	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
	　
	　
	家畜、鱼

	
	磺胺甲噁唑+磺胺嘧啶+甲氧苄啶
	　
	　
	猪

	
	磺胺嘧啶+甲氧苄啶
	　
	　
	家畜、鸡、鱼

	
	磺胺氯哒嗪+甲氧苄啶
	　
	　
	猪、鸡

	
	磺胺对甲氧嘧啶+甲氧苄啶
	　
	　
	家畜

	
	磺胺对甲氧嘧啶+二甲氧苄啶
	　
	　
	家畜、禽

	磷酸糖肽类抗生素
	黄霉素
	　
	　
	牛、猪、鸡

	正糖霉素类抗生素
	阿维拉霉素
	　
	　
	猪、鸡

	四环素类抗生素
	金霉素
	　
	　
	猪、鸡

	
	四环素
	　
	　
	家畜

	
	土霉素
	　
	　
	家畜、禽

	
	多西环素
	　
	　
	牛、猪、鸡、鱼


注：本清单目前仅包括已经批准在兽医临床使用的抗菌药物。将根据药物在细菌的耐药性变化、新的抗菌药物审批上市和老药再评价情况予以调整并重新发布。新的抗菌药物审批上市时将按本办法规定的原则列入相应的管理级别。
